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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5-198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长制药”）于2025年9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赵路拟将其持有的
控股子公司山东步长鼎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长鼎晟”）3.00%股权以4.2366万元转让给谢继
辉，郭玉彪拟将其持有的步长鼎晟1.00%股权以1.4122万元转让给谢继辉，蔡云飞拟将其持有的步长
鼎晟1.00%股权以1.4122万元转让给何涛。公司同意放弃上述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本次股权转
让价格按照步长鼎晟净资产计算。步长鼎晟截至 2025年 7月 31日净资产为 141.22万元（未经审
计）。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步长鼎晟94.00%股权比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9月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拟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171）。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
近日，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山东步长鼎晟药业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步长制药
乙方：谢继辉
丙方：何涛
（二）补充约定
1、步长鼎晟的注册资本为30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步长鼎晟的股权结构及出资方式如

下：
序号
1
2
3

合 计

股东名称（姓名）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谢继辉
何涛

认缴出资（万元）
282
15
3

300

股权比例
94%
5%
1%

100%
2、本次股权转让后，《关于山东步长鼎晟药业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书》”）项下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样适用于本补充协议乙方、丙方。乙方、丙方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
定，以其持有的步长鼎晟股权比例或实缴出资比例享有相关权利，承担相关义务、风险和责任。

（三）其他条款
1、本补充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或签字、加盖公章，且乙方、丙方签字之日起生

效。
2、本补充协议及附件与《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共同构成本次交易的完整文件，

《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3、本补充协议及附件未尽事宜，按《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执行；《合

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仍无约定的，由各方另行签署书面补充协议约定。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5-196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及
放弃优先受让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长制药”）于2025年9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及放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因业务发
展需要，公司拟以0.6875万元人民币将所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步长传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步长传方”）0.50%股权转让给何涛。步长传方股东赵路拟将其持有的3.00%股权分别转让：其
中1.00%股权以1.375万元转让给谢继辉，0.50%股权以0.6875万元转让给徐宝，0.50%股权以0.6875
万元转让给高格艳，0.50%股权以0.6875万元转让给陈美寿，0.50%股权以0.6875万元转让给何倩，公
司同意放弃该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按照步长传方净资产计算。步长传方截
至2025年7月31日净资产为137.5万元（未经审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步长传方92.5%股
权比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9月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拟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及放弃优先受让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70）。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
近日，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山东步长传方药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关于

山东步长传方药业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山东步长传方药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步长制药
乙方：何涛
2、目标股权转让
（1）双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甲方将持有的步长传方（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0.5%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转让给乙方（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与此同时，赵路拟将其持
有的1%股权转让给谢继辉，将其持有的0.5%股权转让给徐宝，将其持有的0.5%股权转让给高格艳，
将其持有的0.5%股权转让给陈美寿，将其持有的0.5%股权转让给何倩，相关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与本次股权转让合称为“整体股权转让”）。

（2）整体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 计

股东名称（姓名）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黄小华
谢继辉
徐宝

高格艳
陈美寿
何倩
何涛

认缴出资（万元）
277.5
9
6
1.5
1.5
1.5
1.5
1.5
300

股权比例
92.5%
3%
2%
0.5%
0.5%
0.5%
0.5%
0.5%
100%

（3）双方同意，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甲方所持有的目标股权。目标公司其他
股东已同意就本次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买权。

（4）以2025年7月31日为基准日，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为137.5万元。根据《关于山东步长传方药
业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的相关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按目标股权对应的公司净资产值价格
计算，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0.6875万元。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价款全
部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5）本次股权转让后，目标股权未实缴部分的出资义务由乙方承担，目标股权的权利和义务、风
险及责任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3、目标股权的交割
（1）双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启动目标股权的交割。双方应尽最大努力完成目标股

权的交割。
（2）目标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即视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视为

交割日。
（3）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相关税款和费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双方各

自承担。
（4）双方确认，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日止为过渡期。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实

现的损益均由乙方按其在目标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4、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所做出任何声明、

保证或承诺是虚假的，将被视为违约。违约行为经守约方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应当予以补
救，致使守约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的，违约方应同时就上述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
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赔偿守约方。

5、争议解决
（1）任何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如协商

未果，则任何一方有权向目标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有关争议的协商或诉讼期间，除争议事项外，本协议双方应在所有其它方面继续其对本协

议下义务的善意履行。
6、其他条款
（1）本协议自甲方加盖公章且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乙方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成

立并生效。
（2）经双方一致同意可以书面方式对本协议进行修订和补充，修改及补充的内容构成本协议的

组成部分。
（3）双方另行签署的提交目标公司登记机关等政府有关部门之用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等

文件，其内容与本协议内容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内容为准。
（二）《关于山东步长传方药业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
1、协议主体
甲方：步长制药
乙方：（乙方各成员合称“乙方”）
乙方一：黄小华
乙方二：谢继辉
丙方：（丙方各成员合称“丙方”）
丙方一：徐宝
丙方二：高格艳
丙方三：陈美寿
丙方四：何倩

丙方五：何涛
2、补充约定
本次股权转让后，《关于山东步长传方药业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

项下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样适用于本补充协议乙方二、丙方。乙方二、丙方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
定，以其持有的步长传方股权比例或实缴出资比例享有相关权利，承担相关义务、风险和责任。

3、其他条款
（1）本补充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或签字、加盖公章，且乙方、丙方签字之日起

生效。
（2）本补充协议及附件与《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共同构成本次交易的完整文件，

《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3）本补充协议及附件未尽事宜，按《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执行；《合

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仍无约定的，由各方另行签署书面补充协议约定。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5-197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及
放弃优先受让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及放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山
东步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长药妆”）股东赵路拟将其未实缴的步长药妆1.50%股权
以0元价格转让给公司。赵路拟将其未实缴的步长药妆1.00%股权转让给谢继辉、0.50%股权转让给
王奇，上述股权转让价格均为0元，公司同意放弃上述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上述转让完成后，公
司持有步长药妆94.50%股权比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9月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拟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及放弃优先受让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172）。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
近日，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山东步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

《关于山东步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山东步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赵路
乙方：（乙方各成员合称“乙方”）
乙方一：步长制药
乙方二：谢继辉
乙方三：王奇
2、目标股权转让
（1）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甲方将持有的步长药妆（以下简称“目

标公司”）尚未实缴的合计3%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转让给乙方，其中，甲方将持有的目标公司
尚未实缴的1.5%股权转让给乙方一，将持有的目标公司尚未实缴的1%股权转让给乙方二，将持有的
目标公司尚未实缴的0.5%股权转让给乙方三（以下合称“本次股权转让”）。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合 计

股东名称（姓名）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陈功铭
谢继辉
王奇

认缴出资（万元）
945
30
20
5

1000

实缴出资（万元）
0
0
0
0
0

股权比例
94.5%
3%
2%
0.5%
100%

（3）各方同意，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甲方所持有的目标股权。目标公司其他
股东已同意就本次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买权。

（4）鉴于甲方持有的目标股权尚未实缴，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0元。本
次股权转让后，目标股权的实缴出资义务由乙方承担，目标股权的权利和义务、风险及责任由乙方享
有和承担。甲方不再对目标股权享有和承担任何权利和义务、不得向目标公司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3、目标股权的交割
（1）各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启动目标股权的交割。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完成目标股

权的交割。
（2）目标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即视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视为

交割日。
（3）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相关税款和费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各方各

自承担。
（4）各方确认，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日止为过渡期。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实

现的损益均由乙方按其在目标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4、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所做出任何声明、

保证或承诺是虚假的，将被视为违约。违约行为经守约方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应当予以补
救，致使守约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的，违约方应同时就上述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
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赔偿守约方。

5、争议解决
（1）任何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如协商

未果，则任何一方有权向目标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有关争议的协商或诉讼期间，除争议事项外，本协议各方应在所有其它方面继续其对本协

议下义务的善意履行。
6、其他条款
（1）本协议自甲方、乙方二、乙方三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乙方一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或

签字、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2）经各方一致同意可以书面方式对本协议进行修订和补充，修改及补充的内容构成本协议的

组成部分。
（3）各方另行签署的提交目标公司登记机关等政府有关部门之用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等

文件，其内容与本协议内容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内容为准。
（二）《关于山东步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
1、协议主体
甲方：步长制药
乙方：（乙方各成员合称“乙方”）
乙方一：陈功铭
乙方二：谢继辉
丙方：王奇
2、补充约定
本次股权转让后，《关于山东步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书》”）项下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样适用于本补充协议乙方二、丙方。乙方二、丙方按照《合作协议书》
的约定，以其持有的步长药妆股权比例或实缴出资比例享有相关权利，承担相关义务、风险和责任。
甲方继续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享有和承担相关权利和义务。

3、其他条款
（1）本补充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或签字、加盖公章，且乙方、丙方签字之日起

生效。
（2）本补充协议及附件与《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共同构成本次交易的完整文件，

《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3）本补充协议及附件未尽事宜，按《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执行；《合

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仍无约定的，由各方另行签署书面补充协议约定。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5-195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赵超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年10月17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年6月28日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适
用）

总裁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赵超先生的书面辞呈，由

于个人原因，赵超先生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职务。截至本公
告日，赵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重大分歧，不存在未履行的承诺及义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赵超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
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运作和公司正常经营。公司董事会将按照
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董事的补选工作。

赵超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履职，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11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2025-039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805,062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805,06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0月2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7年11月30日，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机电”或“公司”）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廖良茂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149号），核准公司向廖良茂等16位自

然人及东莞市众旺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4家机构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7年 12月 6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康尼机电已于2017年12月6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申

请，新增股份数量为157,292,234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其中向廖良茂发行50,590,801股股份、向

田小琴发行3,514,535股股份、向梁炳基发行15,090,748股股份、向刘晓辉发行6,793,299股股份、向王

赤昌发行5,509,809股股份、向曾祥洋发行3,307,814股股份、向胡继红发行3,307,814股股份、向孔庆

涛发行3,307,814股股份、向邓泽林发行2,754,902股股份、向苏金贻发行2,424,314股股份、向吴讯英

发行2,205,209股股份、向苏丽萍发行2,205,209股股份、向符新元发行1,248,889股股份、向罗国莲发

行1,102,604股股份、向林锐泉发行918,300股股份、向蔡诗柔发行550,981股股份、向深圳市泓锦文并

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泓锦文并购”）发行25,624,553股股份、向东莞市众旺昕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旺昕”）发行19,992,026股股份、向南京盛创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盛创置业”）发行6,842,613股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862,030,672股，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16,325,955股，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1.89%。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A股股票限售股，2017年12月，公司完成

并购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后，公司股本数量由738,383,250股变为895,675,484股。本次限售股形

成后至本公告日，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2018年2月，公司向东莞市拓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北信瑞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州摩山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计7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于2018年2月28日完成

证券登记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97,600,000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97,600,000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公司股份数量由895,675,484股变为993,275,484股。

2023年12月29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股票共计69,806,861
股，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7.03%，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93,275,484股变更为923,468,623
股。

2024年 1月 25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股票共计 4,051,415
股，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0.44%，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23,468,623股变更为919,417,208
股。

2024年 5月 15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股票共计 1,108,419
股，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0.12%，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19,417,208股变更为918,308,789
股。

2024年 6月 14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股票共计 3,307,814
股，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0.36%，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18,308,789股变更为915,000,975
股。

2024年 8月 28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股票共计 2,254,221
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25%，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15,000,975股变更为912,746,754
股。

2024年 11月 5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股票共计 5,738,702
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63%，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12,746,754股变更为907,008,052
股。

2025年 1月 2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股票共计 38,939,829
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4.29%，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07,008,052股变更为868,068,223
股。

2025年 9月 17日，公司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事项，注销股票共计 6,037,551
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6955%，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68,068,223股变更为862,030,
672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股份限售承诺

根据《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

承诺如下：

（1）廖良茂、田小琴、众旺昕、曾祥洋、胡继红、罗国莲、苏丽萍、吴讯英、孔庆涛的锁定期承诺

①廖良茂、田小琴、众旺昕、曾祥洋、胡继红、罗国莲、苏丽萍、吴讯英、孔庆涛承诺如下：

A、本人/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以下简称

“锁定期”）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并且在业绩承诺履行完毕之前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B、本次发行结束后，本人/本企业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C、若本人/本企业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D、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②廖良茂、田小琴、众旺昕的进一步承诺如下：

本人/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0个月内（以下简称“锁

定期”）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2）刘晓辉的锁定期承诺

刘晓辉承诺如下：

①本人以持股时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的部分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以持股时间不足12个月的部分的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前述12个月、36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不以任何

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②本次发行结束后，本人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约定；

③若本人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

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④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3）盛创置业的锁定期承诺

盛创置业承诺如下：

①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

期”）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②本次发行结束后，本企业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

守上述约定；

③若本企业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

企业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④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4）除上述股东以外其他股份支付交易对象的锁定期承诺

泓锦文并购、梁炳基、蔡诗柔、林锐泉、符新元、苏金贻、邓泽林、王赤昌承诺如下：

①本人/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以下简称

“锁定期”）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②本次发行结束后，本人/本企业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约定；

③若本人/本企业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本企业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④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康尼机电与龙昕科技原股东诉讼情况

1、民事诉讼判决情况

2023年11月，公司收到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栖霞法院”）下达的盛创置业的一审

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盛创置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其所持 6,037,
551股康尼机电股票返还给康尼机电，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如盛创置业未能足额返还前述股票，对

于未能返还部分，盛创置业应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不超过14.86元/股）赔

偿康尼机电股票损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9日发布的《关于对龙昕科技原17名股东

起诉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2024年8月，公司收到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盛创置业的二审民事判决书，二审终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发布的《关于收到对龙昕科技原17名股东诉

讼事项的部分诉讼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2、民事诉讼执行情况

2025年9月16日，公司收到栖霞法院执行盛创置业持有的6,037,551股康尼机电股票。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6,037,551股康尼机电股票已完成注销，且盛创置业已履行完毕对公司的赔

偿义务。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就康尼机电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解除限售的1名龙昕科技原股东持有康尼机电股份的锁定期已届满，且已履行完毕对上

市公司的赔偿义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独立财务顾问对康尼机电本次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05,062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0月23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股东名称

南京盛创置业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股）

805,062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0934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805,062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内容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三、总股本

变动前
16,325,955
845,704,717
862,030,672

变动数
-805,062
805,062

0

变动后
15,520,893
846,509,779
862,030,672

七、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2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4月26日召开的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5年5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授信规模及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85.23亿元人民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近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温岭支行”）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公司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欧聚合”）与农行温

岭支行自2025年9月15日起至2027年9月14日期间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债权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上述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27,000万元。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湘潭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利欧集团湖南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泵业”）与兴业银行湘潭分

行之间自2025年9月19日起至2026年8月13日期间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

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

公司与北京快手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快手”）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胜万合”）与北京快手签署的《快手2025年度合作伙伴

合作协议》及其任何补充协议、附件、交易文件和相关文件项下聚胜万合所负的全部债务的履行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上述担保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利欧聚合”）

成立时间：2016年9月28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柯瑨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万昌中路806号青商大厦2201室（仅限办公用）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平面设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

形象策划；个人商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咨询策划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4年，利欧聚合实现营业收入 706,578.03万元，净利润-3,049.08万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利欧聚合资产总额为298,226.77万元，净资产为53,705.29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2、利欧集团湖南泵业有限公司（“湖南泵业”）

成立时间：2000年11月8日

注册资本：43,69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颜土富

注册地址：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示范区九华大道9号

经营范围：泵、园林机械、电机、汽油机、阀门、模具、五金工具、电气控制柜、成套供水设备、农业

机械、机械设备（不含小汽车）、环保设备、电器零部件及相关配件的生产、销售、进出口经营业务；实

业投资；流体机械及配套产品的测试、检验、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服务；钢材批发和进出口；厂房

租赁；普通货运；泵类及成套设备的安装运行维护；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一体化智能泵房、一体化泵

闸系统及附属设备；生活（废）污水处理项目、工业（废）污水处理项目、城市污水处理、污水处理工程、

水过滤工程的施工及技术服务；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机械密封件及配件制造、加工销售；合同能

源管理；节能技术研究、开发、推广和评估服务；机电设备租赁、安装与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4年，湖南泵业实现营业收入96,565.42万元，净利润1,431.1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湖南泵业资产总额为143,784.35万元，净资产为49,229.40万元。

3、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聚胜万合”）

成立时间：2009年12月17日

注册资本：17,05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晓东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900号13层1307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

作；市场营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

能公共数据平台。（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4年，聚胜万合实现营业收入498,403.39万元，净利润126.07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

聚胜万合资产总额为279,603.38万元，净资产为14,053.45万元。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农行温岭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

债务人：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

1、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

1.1 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下列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

（大写金额）贰亿柒仟万元整。外币业务，按本条第（1）项约定的业务发生当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卖出

价折算。

（1）债权人自2025年9月15日起至2027年9月14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

债权。该期间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已形成的主合同项下尚未受偿的债权本金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

用等，其中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按相应的主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受偿之日止。

1.2 合同所担保的每笔业务的种类、金额、利率、期限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者凭证为准。

1.3 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和最高余额内，债权人发放合同约定的贷款或者提供其他银行信用时无

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

1.4 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和最高余额内发生的业务，币种不限，保证人按原币种承担担保责任。

2、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延迟履行债务利息和延迟履行金、保全保险

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保证方式

本次担保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

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兴业银行湘潭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债务人：利欧集团湖南泵业有限公司

1、主合同

主合同指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和债务人签订的额度授信合同及其项下所有使用授信额

度的分合同，以及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2、主债权

担保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包括：

（1）债权人和债务人签订的《额度授信合同》及其项下所有分合同。

（2）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期限及其他权

利、义务的合同。

（3）保证额度有效期起算前已经订立的合同。

（4）上述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均构成担保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债

权，具体债权的币种、本金金额、利率、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等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

3、最高本金限额

担保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4、保证期间

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5年9月19日至2026年8月13日止。

5、保证方式

担保人在担保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

担保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

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三）公司与北京快手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乙方）：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北京快手广告有限公司

债务人：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

为确保甲方与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签署的《快手2025年度合作伙伴合作协议》（具体以双

方正式签署的协议名称为准）及其任何补充协议、附件、交易文件和相关文件（以下简称“被保证交

易”）项下债务人所负的全部债务的履行，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无条件的、独立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

1、保证范围

乙方就被保证交易下产生的债务人对甲方的所有应付款项、滞纳金、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甲方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以下简称“主债务”），向甲方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独立

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债务人全面履行被保证交易并按期偿付其因此所产生的对甲方的债务。

乙方就担保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当债务人未按被保证交易约定偿付

主债务，或债务人出现可能导致其无法按时偿付主债务时，包括但不限于财产状况恶化、转移财产、

被申请或宣告破产、受到重大行政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案件等，无论甲方对主债务是

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留置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甲方无须先

行向债务人追偿，即有权直接要求乙方清偿主债务。乙方同意在接到甲方书面索款通知后3日内清

偿上述款项。

2、保证期间

担保合同项下乙方的保证期间为：直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限额：最高担保额度为2,000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此次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自身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开展业务，符合上市公司

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担保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

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290,969.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度合并报表）的22.58%。其中，涉及金融机构的实际担保余额为218,161.15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度合并报表）的16.93%；涉及数字营销业务合作的实际担

保余额为72,808.4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度合并报表）的5.6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农行温岭支行）；

2、《最高额保证合同》（兴业银行湘潭分行）；

3、《保证合同》（北京快手）。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2025-064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因实施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重组所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 5.45

元/股调整为5.35元/股，发行股份数量将由1,500,721,631股调整为1,528,772,501股。
一、本次交易概述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重庆京东海嘉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张继学、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50名成都新潮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股东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00%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中，公司所涉股份发行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2025年 7月 23日。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公司确定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5.68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和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80%，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2025年8月16日，根据《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
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因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重
组所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5.68元/股调整为5.45元/股，发行股份数量由1,439,952,
995股调整为1,500,721,631股。

本次重组方案经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条件为：相应

期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正；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现金分红上限为：相
应期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100%，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在符合上述利润分
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同意以公司2025年6月30日的总股本14,442,199,7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1.00元（含税），即每1股派发现金0.10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444,219,
972.60元。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分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若在分
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具体实施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4,442,199,7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0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0月17日。

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1、发行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按下列公式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

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

整为：调整前发行价格5.45元/股，减去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10元/股，计算结果为5.35元/股
2、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协议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将按以下公式确

定：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如果最终确定的股份对价数为非整数，交易对方同意放弃余数部分所代表的股份对价数，放弃
余数部分对应的价值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深
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数量为准。

发行价格调整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调整，因此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
的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发行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合计

交易对方

重庆京东海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继学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盈峰集团有限公司

丽水双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靠朴青年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庞升东
杭州景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闻名泉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州双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新锦华盈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杭州逸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朋锦睿恒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成都新潮启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芜湖闻名泉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马亦峰
宁波奔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代明贸易有限公司
胡洁

苏州源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泛城一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徐旻
舒义

杭州桦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赵朝宾
李景霞
付嵩洋

嘉兴宸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梯视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宇梯视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万梯视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升东耀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张福茂

丽水中晶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禧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KL（HK）Holding Limited
宜兴梓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纪建明
杭州圆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威
上海欣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张晓剑
嘉兴九黎优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观塘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好未来共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张立
JD.com E-COMMERCE（TECHNOLOGY）HONG KONG COR⁃

PORATION LIMITED
湖州合富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对价金额（万元）

197,785.93
81,536.72
112,188.82
54,062.99
32,926.98
17,246.39
13,251.46
19,151.24
22,750.05
22,750.05
17,787.69
18,239.69
7,647.16
21,043.51
17,570.86
13,680.08
9,831.86
4,964.03
9,873.48
11,103.22
8,749.67
8,351.56
4,535.98
3,752.18
2,900.16
4,682.92
3,339.26
7,583.49
7,583.49
7,422.62
5,071.30
5,071.30
5,071.30
2,202.50
2,661.20
2,876.57
3,751.40
4,208.41
2,061.45
2,605.08
2,150.91
2,119.06
1,487.92
2,412.15
2,575.91
1,895.98
1,818.88
719.99
1,388.48
1,449.93

817,893.30

发行股份数量（股）
调整前

362,909,972
149,608,668
205,851,044
99,198,138
60,416,471
31,644,749
24,314,614
35,139,892
41,743,211
41,743,211
32,637,972
33,467,326
14,031,490
38,611,952
32,240,106
25,101,067
18,040,110
9,108,319
18,116,484
20,372,873
16,054,443
15,323,969
8,322,906
6,884,738
5,321,391
8,592,507
6,127,075
13,914,658
13,914,658
13,619,487
9,305,139
9,305,139
9,305,139
4,041,287
4,882,930
5,278,112
6,883,309
7,721,845
3,782,480
4,779,969
3,946,626
3,888,187
2,730,134
4,425,968
4,726,441
3,478,856
3,337,389
1,321,077
2,547,674
2,660,429

1,500,721,631

调整后
369,693,336
152,405,092
209,698,727
101,052,308
61,545,751
32,236,240
24,769,093
35,796,712
42,523,458
42,523,458
33,248,027
34,092,883
14,293,761
39,333,670
32,842,725
25,570,246
18,377,308
9,278,568
18,455,109
20,753,675
16,354,526
15,610,399
8,478,474
7,013,425
5,420,857
8,753,114
6,241,600
14,174,745
14,174,745
13,874,057
9,479,067
9,479,067
9,479,067
4,116,825
4,974,200
5,376,768
7,011,969
7,866,178
3,853,181
4,869,314
4,020,395
3,960,863
2,781,164
4,508,696
4,814,786
3,543,881
3,399,770
1,345,770
2,595,294
2,710,157

1,528,772,501
因此，本次交易因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发行价格后的股份发行数量将由1,500,

721,631股调整为1,528,772,501股。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及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等，本次交易
能否通过上述审批及取得审批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
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1187 证券简称：厦门银行 公告编号：2025-041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的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9月30日，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匹狼集团”）持有厦门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份数量为21,362.8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8.09%。
七匹狼集团本次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公司股份2,60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12.17%。七匹狼
集团本次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后，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0,400万股，占其持有股份数量比例为48.68%，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94%。

● 七匹狼集团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近日，本公司收到股东七匹狼集团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了质押并进

行了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26,000,000股

12.17%
0.99%

2025年10月16日
213,628,500股

8.09%
78,000,000股

36.51%
2.96%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七匹狼集
团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否

本次质押股
数（万股）

2,6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是 否 补 充 质
押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5 年 10
月16日

质 押 到 期
日

2027 年 10
月10日

质权人

泉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晋 江

支行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12.17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0.99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自身生产经
营

2.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七匹狼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七 匹 狼
集团

合计

持股数量
（万股）

21,362.85

21,362.85

持 股 比
例（%）

8.09

8.09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数量（万

股）

7,800

7,800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10,400

10,4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48.68

48.6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3.94

3.9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万股）

3,350

3,350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万股）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万股）

10,750

10,75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万股）

0

0
特此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